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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职院办〔2022〕3 号

襄阳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印发《校外人员调入工作规程（修订）》的

通 知

各院（部）、机关各处室、各附属单位：

《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校外人员调入工作规程（修订）》已经

学院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襄阳职业技术学院

2022 年 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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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职业技术学院
校外人员调入工作规程

（修订）

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科研工作需要，为改善师资队伍结构，进

一步规范校外人员调入工作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
一、调入原则

按需调入，统筹兼顾，严格考核，程序公开。

二、调入条件

申请调入人员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１.35 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，或 40 周岁以下具有副高级专

业技术职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或 45 周岁以下具有正高级专

业技术职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

２.拟调人员所学专业与学校所需专业对口。

３.身体健康，品行端正。

三、调入程序

（一）部门申请

每年 5 月、11 月，教学单位对自荐或推荐申请调入人员的

专业资历与能力进行初审，根据工作需求提出意见，报分管教学

副校长同意后，以书面形式报人事处。

(二）资格复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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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处根据教学单位需求意见，通知拟调入人员向人事处提

交调动申请、个人简历、学历（学位）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

原件及复印件，主要科研成果及个人获奖情况等支撑材料，进行

资格审核。

(三）综合考核

１.人事处会同教务处、产学研工作处和相关院（部） 对拟

调人员进行面试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专业水平、教学能力、科研

水平等。

２.人事处会同相关教学单位对面试通过人员进行实地考

查，形成综合考核意见。

(四)集体研究

人事处根据综合考核意见，提出本年度拟调入人员建议，报

分管人事副校长、校长审签后于每年 6 月、12 月提交校长办公

会审议，党委会审定。

(五)健康体检

经学校研究同意拟调入人员，到学校指定医院进行健康体

检，体检结果由指定医院体检办直接报人事处。

(六）编制申请

经学校集体研究同意的拟调入人员，由人事处负责向市编委

申请编制使用数，并向拟调人员所在单位发送《商调函》，协商

调动事宜。拟调人员如实填写《调动人员登记表》（一式四份)，



- 4 -

交人事处办理人事调配手续。

(七）签订合同

拟调人员《编制凭证》、《人员调动介绍信》与《增人计划卡》

三证齐全后方可报到上岗，到岗后由人事处代表学校与其签订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》，首次服务期 8 年。合同签订后

办理起薪与社会保险转移。

四、有关事项说明

1.不接受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工作人员调动申请。

2.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接受调动申请：受到党纪、政纪处

分或刑事处罚且正在处分（罚）期间的；正在接受纪律审查、司

法调查或者审计的，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健康体检结果达不

到《湖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》的；因病不能坚持

正常工作的。

3.拟调人员年龄计算时间截止到申请调动当年 6 月 30 日。

五、本规程的解释由人事处负责。

六、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校外人员调入工作规程》

襄职院办〔2019〕23 号文件自动失效。

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9 日印制


